
北京大学医学部长学制学生转段及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医学长学制招生计划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发厅
﹝2015﹞4 号）等文件要求，长学制学生转入本校研究生阶段（以下简称“转段”）时均纳
入研究生招生录取程序，与当年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工作同步、同轨
进行。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结合推免相关政策与规定，本着“促进学生积极进取，充
分尊重学生选择”的原则，特制定本办法。 

一、对象 
本办法中所指长学制学生包括临床医学八年制、口腔医学八年制、基础医学八年制、预

防医学七年制、药学六年制学生。 

二、分流方向及条件 
（一）转段 
1．申请条件 
符合当年各长学制专业二级学科资格审核的基本条件。 
2．申请与审核流程 
（1）符合条件且有意愿参加转段的学生依照医学部当年相关通知提出申请。 
（2）各学院根据二级学科资格审核基本条件，对学生进行初步审核，明确不符合二级

学科资格的学生不再进行转段，确定转段名单后报送医学部教育处。  
（3）医学部教育处复审后，将转段名单报送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及医学部分院。 
（4）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将相关数据报送“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推免服务系统”)。 
（ 5 ） 获 得 转 段 资 格 的 学 生 均 需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通 过 推 免 服 务 系 统 （ 网 址 : 

http://yz.chsi.com.cn/tm)完成注册、提交转段信息、确认、查询录取信息等工作。 
（6）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进行录取。 
因教育部暂且只将预防医学七年制、药学六年制纳入推免服务系统中统一管理，以上流

程暂仅适用于预防医学、药学专业学生。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基础医学八年制暂不参与转
段具体流程操作，由学校进行统一转段。  

秋季学期转段录取为预录取，最终转段名单以次年春季学期召开的二级学科资格审核
会议结果为准。资格终审未通过者取消转段资格，按照本科出口进行后续工作。 

（二）推免 
1．长学制学生申请推免须首先办理长学制出口手续，将身份转变为应届本科毕业生。

无论最终是否推免成功，均不再转回长学制。 
2．长学制学生出口后申请推免保研的条件、资格审核、申请流程等相关规定与应届本

科毕业生完全一致，具体见《北京大学医学部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
办法》。 

三、附则 
本办法经 2017 年 8 月 29 日第 23 次医学部部务会讨论通过，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执

行，由医学部教育处负责解释，原《北京大学医学部关于长学制学生跨专业推荐免试攻读硕
士、博士研究生资格的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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